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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496]一、园区概况
蓝山经济开发区园区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园区代码S437062，1994 年3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园区以皮具箱包玩具为主导产业、轻纺制鞋为特色产业。2022 年 8 月，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关于发布蓝山经济开发区边界面积及四至范围的通知》（湘发改园区〔2022〕601 号文），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核定蓝山经济开发区面积共586.78公顷。
2017年10月，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省永州市蓝山经济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该报告书对湖南蓝山经开区拟调扩区后的规划区域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于2017年11月取得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湘环评函[2017]50号。园区规划环评于2022年12月1日实施满五年，蓝山经开区于2023年委托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蓝山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蓝山经济开发区跟踪评价面积为795.28hm2。报告于2024年1月取得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蓝山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意见的函》（湘环评函[2024]1号）。
截止发文统计，2025年1-12月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1966168.29万元，2025年1-11月园区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8.9%，在全市排名第五，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37.8亿，全县45.6亿，占比82.89%。
截至2025年底，园区纳入环境管理的企业数量53个，本年度内新入园企业数量6个（蓝山县巨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永州鑫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泰之鸿模型制造有限公司、湖南蓝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飞腾家居有限公司、湖南奥迪拉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清退企业数量0个。园区内已完成环评批复手续企业数量49个，本年度新增项目环评批复2个（蓝山县巨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湖南蓝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办理环评手续企业数量4个。园区内已完成环保竣工验收手续企业数量25个，本年度新增环保竣工验收企业数量0个。园区内已完成应急预案备案手续企业数量9个，本年度新增应急预案备案手续企业数量0个，新增应急预案修编企业数量1个。园区内已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数量7个，其中重点管理的企业数量3个，简化管理企业数量4个。登记管理企业数量46个。园区内企业环保手续未存在违规现象，未办理各项环保手续的企业正在由园区管委会监督办理落地。（详见表1-1园区企业环保执行情况汇总表）
园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165t/a，氨氮≤25t/a，二氧化硫≤224t/a，氮氧化物≤339t/a，VOCs≤10t/a。园区现状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47.38t/a，氨氮1.903t/a，二氧化硫2.278t/a，氮氧化物6.732t/a，VOCs4.5002t/a。园区污染物排放在总量控制要求范围内。
表1-1园区企业环保手续履行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是否有环评手续
	环评批复文号
	是否验收
	是否编制应急预案
	是否取得排污许可证

	1
	湖南恒华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恒华米业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7]80号
	是
	否
	91431127083581719A001X

	2
	湖南奇秀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0]14号
	是
	否
	91431127MA4QDNGX30001W

	3
	永州市嘉益皮具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0]21号
	否
	否
	91431127MA4R5HP52C001Y

	4
	永州泓盛建材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56号
	是
	否
	91431127MA4PC0BM2Y001X

	5
	蓝山县泰兴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有（登记表）
	201943112700000015
	/
	否
	91431127053873083F001X

	6
	永州市新炽佳服饰有限公司
	有（登记表）
	蓝环登[2015]28号
	是
	否
	91431127066372341N001W

	7
	永州必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6]68号
	是
	否
	914311000930764411001W

	8
	永州星月投资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81号
蓝环评[2023]3号
	是
	是
	91431100099748018B001W

	9
	湖南迈斯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6]64号
	是
	否
	91431127320719436X001W

	10
	湖南舜蓝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66号
	/
	/
	91431127338568453L001Z

	11
	永州市威嘉皮具有限公司
	有（登记表）
	201943112700000025
	/
	否
	91431127344827925Y001W

	12
	永州加伟鞋材制品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6]52号
	是
	否
	91431100396854239Q001Z

	13
	蓝山县鑫旺竹业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50号
	是
	否
	91431127576579908W001X

	14
	湖南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
	永环管[2014]14号
	是
	否
	91431127685019221D001Y

	15
	蓝山县金山川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86号
	是
	否
	91431127740605718D001X

	16
	永州承阳针织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55号
	是
	否
	914311007558247617001Y

	17
	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6]30号
	是
	是
	914311007790112476001Y

	18
	蓝山县鑫湘沥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有
	蓝环发[2016]35号
	是
	否
	91431127MA4L1C0B1W001W

	19
	蓝山县嘉鸿彩印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12号
	是
	是
	91431127MA4L2Q2K1Y001X

	20
	蓝山县旺利生猪屠宰有限公司
	有
	永环评[2018]70号
蓝环评[2025]13号
	是
	是
	91431127MA4LQ04D7K001Q

	21
	蓝山永晖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11号
	是
	否
	91431127MA4PQFJHXF001X

	22
	永州嘉盈印刷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8号
蓝环评[2025]2号
	是
	否
	91431127MA4PYA579P001W

	23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8号
	是
	是
	914311270580234674001Z

	24
	湖南奥卡利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1]28号
	否
	否
	91431127MA4R00M5X3001Y

	25
	湖南舜妃茶油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34号
	是
	否
	91431127MA4L99WX0K001W

	26
	蓝山县龙坪石材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7]65号
	是
	否
	91431127L041447922001Q

	27
	蓝山县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75号
	是
	是
	91431127MA4R0DXY2L002V

	28
	湖南轩圣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0]15号
	/
	否
	91431127MA4R5FNL51001X

	29
	永州励成玩具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9号
	是
	是
	91431100MA4R79PP5R001X

	30
	湖南建升木业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1]25号
	/
	否
	91431127MA4RJT626T001W

	31
	湖南铭晟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5号
	/
	否
	91431127MA4T3LBUXB001X

	32
	湖南永之利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4号
	/
	否
	91431127MA4T4F791Y001X

	33
	湖南圣轩科技有限公司
	有
	是蓝环评[2022]6号
	/
	否
	91431127MA4RBW5J3L001Y

	34
	湖南钰昌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7号
	/
	否
	91431127MA7CBKG82M001W

	35
	永州龙昌智能发展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1]13号
	否
	否
	91431100MA4PAAN72K001Y

	36
	永州市荣丰鞋业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1]16号
	否
	否
	91431127MA4T66JC9P001W

	37
	永州联兴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1]21号
	否
	否
	/

	[bookmark: _Toc6123]38
	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有
	永环评[2021]17 号
	是
	是
	91431100MA4L56XK06001V

	39
	湖南利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3]20号
	是
	是
	91431127MA7BTRPC94001U

	40
	蓝山欧美皮具产业园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92号
	否
	否
	9143112735169426XG001W

	41
	湖南恩泽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4]27号
	否
	否
	91431127MA7M04K83F001W

	42
	蓝山翼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2]15号
	否
	否
	91431127MA7N66KU2F001Z

	43
	蓝山中石石业有限公司
	有
	永环审[2016]5号
	否
	否
	914311275617022725001X

	44
	蓝山县蓝纺纺织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4]4号
	否
	否
	91431127MACR6AW66W001P

	45
	永州市辉耀鞋材制品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9]62号
	否
	否
	91431127MA4QBME07C001Y

	46
	湖南郁葱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
	蓝环发[2018]34号
	否
	否
	91431127680311418C002Y

	47
	湖南旭日星晨能源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4]15号
	否
	否
	/

	48
	蓝山县巨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5]9号
	否
	否
	91431127MADR8JTU04001X

	49
	永州鑫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办理中
	/
	/
	/
	/

	50
	湖南省泰之鸿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办理中
	/
	/
	/
	/

	51
	湖南蓝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
	蓝环评[2025]14号
	否
	/
	91431127MAE8KB9D28001Q

	52
	湖南飞腾家居有限公司
	办理中
	/
	/
	/
	/

	53
	湖南奥迪拉科技有限公司
	办理中
	/
	/
	/
	/


二、环境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24202]（一）规划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2017年10月，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省永州市蓝山经济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该报告书对湖南蓝山经开区拟调扩区后的规划区域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于2017年11月取得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湘环评函[2017]50号。具体批复内容概要及落实情况见表2-1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表2-1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落实结果

	1
	规划布局
	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对经开区内各功能区相对集中布置，处理好经开区内部各功能组团及经开区与周边农业、生活、配套服务等各功能组团间的关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绿化隔离带使各功能区隔离，按环评要求将石材加工生产组团布置于相对远离县城区的工业园区最北端，并优化该生产组团区的内部布局，临近居住区的边界位置不得布设高噪声、气型污染严重的企业及生产装置，并通过设置隔离带等措施，确保该生产组团不对邻近的牛承安置小区造成不利环境影响。
	已落实。
	经开区优化规划布局，对区内各功能区集中布置，处理区内部各功能组团及经开区与周边农业、生活、配套服务等各功能组团间的关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绿化隔离带使各功能区隔离，已按环评要求将石材加工生产组团布置于相对远离县城区的工业园区最北端，并优化该生产组团区的内部布局，临近居住区的边界位置未布设高噪声、气型污染严重的企业及生产装置，并通过设置隔离带等措施，确保该生产组团不对邻近的牛承安置小区造成不利环境影响。

	2
	产业定位
	严格执行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经开区规划不设三类工业用地，限制耗排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入驻，禁止引进排水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的项目。管委会应按照负面清单做好项目准入把关，入园企业应全面执行环评制度并落实“三同时”监管要求；加强对现有企业的环境监管，按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相关实施意见，加快经开区循环改造和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发展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园区。
	已落实。
	经开区严格执行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不设三类工业用地，限制耗排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入驻，禁止引进排水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的项目。管委会按照负面清单做好项目准入把关，入园企业应全面执行环评制度并落实“三同时”监管要求；加强对现有企业的环境监管，按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相关实施意见，加快经开区循环改造和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发展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的生态型工业园区。

	3
	废水治理
	经开区排水实施雨污分流，根据环评调查，经开区保留区现有正常运营企业均为一类工业企业，总体无工艺废水排放，现阶段其生活污水均已纳入蓝山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鉴于蓝山县市政污水处理厂已趋满负荷运行，拟规划发展产业均为排水量少的产业且排水水质与城市活水处理兼容，现阶段县政府、经开区管理机构应加快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确保经开区排水按期纳入集中污水处理处理，远期经开区应自建污水处理厂对经开区产生污水单独收集处理。在县城污水处理厂扩建完成前，应暂缓涉水型生产项目的引进和运营批准。
	已落实。
	经开区严格实施雨污分流，园区范围内各条道路布设了雨水管、污水管，分别收集排放。2020年建成日处理规模1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当前处理规模约3000吨/日，对经开区企业产生污水单独收集处理。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已建成投入使用，总处理规模达20000吨/日。

	4
	废气治理
	经开区规划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应加快做好用能装置改造，逐步淘煤炭使用，禁止新建燃煤设施装置。建立经开区清洁生产管理考核机制，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入园企业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入园企业各生产装置排放的废气须经处理达到相应的行业排放标准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标准要求；合理优化工业布局，在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间、工业用地与配套服用地间设置合理的间隔距离，防止相互干扰。
	已落实。
	经开区建成深燃气站并铺设燃气管道，合理优化工业布局，在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间、工业用地与配套服用地间设置合理的间隔距离，防止相互干扰。

	5
	固废处置
	做好经开区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所生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已落实。
	经开区严格要求企业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正在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所生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6
	环境风险防范
	经开区要建立专职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严防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已落实。
	经开区已建立专职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备案编号：431127-2023-020-G。

	7
	移民安置
	按经开区开发规划统筹制定拆迁安置方案，妥善落实移民生产生活安置措施，防止移民再次安置和次生环境问题。
	已落实。
	按经开区开发规划统筹制定拆迁安置方案，妥善落实移民生产生活安置措施，防止移民再次安置和次生环境问题。

	8
	总量控制
	做好建设期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严禁占用山体进行工业开发，落实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和补偿，对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要实施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已落实。
	经开区做好建设期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严禁占用山体进行工业开发，落实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和补偿，对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要实施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根据规划环评及跟踪环评要求，应对园区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源进行监督监测，规划环评及跟踪环评提出的监测计划及落实情况见下表2-2监测方案。
表2-2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4388]项目
	监测类型
	监测点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落实情况
	备注

	检测内容
	大气
	荷叶塘村居民点
	甲苯、二甲苯、TVOC、TSP
	每年冬季、夏季二期监测，每期3-5天
	已落实
	

	
	
	东侧村居民点
	
	
	
	

	
	
	城复村居民点
	
	
	
	

	
	
	三蓝学校
	
	
	
	

	
	
	三里村居民点
	
	
	
	

	
	地表水
	蓝山污水处理厂舜水河排污口上游500m断面
	水温、溶解氧、COD、BOD5、NH3-N、SS、总磷、总氮、Cu、Zn、氟化物、As、Hg、Cd、Cr6+、Pb、氰化物、挥发酚、动植物油、pH值、LAS、硫化物、石油类、粪大肠菌群、色度
	每年平、枯水期各一次，每次连续3天，每天1次
	已落实
	

	
	
	蓝山污水处理厂舜水河排污口下游500m断面
	
	
	
	

	
	
	斜西河汇入舜水河断面
	
	
	
	

	
	
	斜西河（经开区附近）断面
	
	
	
	

	
	
	柳溪河（经开区附近）断面
	
	
	
	

	
	地下水
	黄泥洞居民点地下水
	pH值、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碳酸根、碳酸氢根、氯化物、硫化物、耗氧量、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总大肠菌群、铬（六价）、汞、砷、铅、镉、铜、镍、锰、锌、铁、钾、钠、钙、镁
	每年1次，共1天
	已落实
	

	
	
	东侧村居民点地下水
	
	
	
	

	
	
	桥下居民点地下水
	
	
	
	

	
	
	五里村居民点地下水
	
	
	
	

	
	
	团结村居民点地下水
	
	
	
	

	
	土壤
	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下风向土壤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中45项基本项目+pH
	每年1次，监测1天
	已落实
	

	
	噪声
	物流园区东侧边界
	等效连续A声级
	每半年1次，监测2天（昼夜各一次）
	已落实
	

	
	
	物流园区南侧边界
	
	
	
	

	
	
	物流园区西侧边界
	
	
	
	

	
	
	物流园区北侧边界
	
	
	
	

	
	
	工业园区东侧边界
	
	
	
	

	
	
	工业园区南侧边界
	
	
	
	

	
	
	工业园区西侧边界
	
	
	
	

	
	
	工业园区北侧边界
	
	
	
	

	
	
	三蓝学校
	
	
	
	

	
	底泥
	舜水河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500m处
	pH、铜、铅、锌、镉、铬、汞、砷、镍、锰
	每年一次
	已落实
	


根据自行监测结果分析：园区环境空气中TSP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表1及2018修改单的二级标准，甲苯、二甲苯、TVOC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中的限值；
地表水环境质量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
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土壤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园区环境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3类标准，声敏感点三蓝学校环境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
舜水河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500m处底泥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表1中筛选值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二）“三线一单”落地应用情况
为坚决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认真执行《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函》（湘环函[2024]26号）等相关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19877][bookmark: _Toc27778]（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总体思路，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加快蓝山良好生态环境建设。
[bookmark: _Toc9256][bookmark: _Toc6591]（2）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分区管控。根据生态环境功能、自然资源禀赋、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对环境管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生态环境准入管理，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动态管理。坚持省级统筹、区域协调、上下联动，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体系及成果应用机制，定期评估并动态更新。
[bookmark: _Toc8632][bookmark: _Toc12652]（3）落实情况
①生态保护红线
[bookmark: _Toc24377][bookmark: _Toc30829][bookmark: _Toc30441][bookmark: _Toc23883]园区建设将与湖南蓝山舜水河省级湿地公园有交叉的区域调出园区规划范围，临湿地公园的二类和三类工业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园区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在此区块禁止涉及大型喷涂、酸雾、粉尘等气型污染严重企业入驻。
②环境质量底线
[bookmark: _Toc29080][bookmark: _Toc4461][bookmark: _Toc31268][bookmark: _Toc3875][bookmark: _Toc6850][bookmark: _Toc19272][bookmark: _Toc3634][bookmark: _Toc28042]根据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和周边现状监测数据，园区内禁止引进排水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的项目，项目区大气环境、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质量均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项目排放的各项污染物经相应措施处理后均能达标，未超出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③资源利用上线
[bookmark: _Toc21041][bookmark: _Toc31419][bookmark: _Toc7297][bookmark: _Toc21427]园区以皮具箱包为主导产业，以轻纺制鞋为特色产业；园区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水环境COD、氨氮、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都没有超过各自的环境容量，满足园区的发展需要。
[bookmark: _Toc4078][bookmark: _Toc22385][bookmark: _Toc10763][bookmark: _Toc17816]④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bookmark: _Toc5645][bookmark: _Toc21947][bookmark: _Toc18837][bookmark: _Toc4731]为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经开区制订了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综上所述，蓝山经济开发区总体上满足“三线一单”的要求，为保障“三线一单”落到实处。详见表2-3蓝山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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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蓝山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落实情况
	序号
	管控纬度
	清单中管控要求
	开发区相关情况
	符合性

	1
	空间布局约束
	（1.1）经开区引入项目应符合规划环评提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经开区大力发展皮具箱包玩具产业。引入项目严格遵循规划环评提出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符合

	
	
	（1.2）规划不设三类工业用地，限制耗排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入驻，禁止引进排水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的项目。
	规划不设三类工业用地，未引进耗排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未引进排水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的项目。
	符合

	
	
	（1.3）石材加工生产组团临近居住区的边界位置不得布设高噪音、气型污染严重的企业及生产装置，并通过设置隔离带等措施。确保该生产组团不对临近的牛承安置小区造成不利环境影响。
	石材加工生产组团临近居住区的边界位置，未布设高噪音、气型污染严重的企业及生产装置，不影响牛承安置小区。
	符合

	2
	污染物排放管控
	（2.1）废水：经开区排水实施雨污分流，污废水送至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舜水河。禁止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向湿地排放废水，不得在湿地公园上游或周边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和设施。鼓励园区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减少污水排放，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严格工业废水排放管控，在舜水河沿园区边界设立应急卡和警示牌。
	经开区排水实施雨污分流，污废水送至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舜水河。禁止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向湿地排放废水，不得在湿地公园上游或周边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和设施。鼓励园区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减少污水排放，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严格工业废水排放管控，在舜水河沿园区边界设立应急卡和警示牌。
	符合

	
	
	（2.2）废气：新、改、扩建涉及VOCs排放项目，从原辅材料和工艺过程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的涂料、有机溶剂、胶黏剂、油墨等原辅材料，配套改进生产工艺。经开区内相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中的要求。
	园区内新、改、扩建涉及VOCs排放项目，从原辅材料和工艺过程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的涂料、有机溶剂、胶黏剂、油墨等原辅材料，配套改进生产工艺。经开区内相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中的要求。
	符合

	
	
	（2.3）固废：做好经开区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产生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经开区严格要求企业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园区在标准厂房二期北侧共建设8座标准化撬装式危险废物暂存间，配备了活性炭吸附装置、应急事故池，强化了企业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化设计确保危废存储的安全性，防止泄漏和污染，同时易于维护和升级，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减少了危废泄漏的风险，保护了生态环境，帮助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符合

	3
	环境风险防控
	（3.1）经开区应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经济开发区应急预案相关要求，严防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经开区建立了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蓝山经济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
	符合

	
	
	（3.2）经开区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危险废物的企业等应当编制和实施环境应急预案；鼓励其他企业制定单独的环境应急预案，或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制定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并备案。
	永州市蓝山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蓝山县嘉鸿彩印有限公司、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司、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
	符合

	
	
	（3.3）对各类涉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新(改、扩)建项目，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落实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具体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经开区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需要建设的土壤污染防治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符合

	4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4.1）能源：经开区规划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应加快做好用能装置改造，逐步淘汰煤炭使用，禁止新建燃煤设施装置。选用节能高效机电设备，强化建筑、公共交通和能源管理，严格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区域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到2025年末，园区能源消费总量约为19.69万吨标准煤(当量值)，单位GDP能耗相比2020年降低16%，单位GDP能耗控制目标值为0.342吨标准煤/万元。
	经开区已建成深燃气站并铺设燃气管道，淘汰煤炭使用，禁止新建燃煤设施装置。选用节能高效机电设备，强化建筑、公共交通和能源管理，严格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区域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到2025年末，园区能源消费总量约为19.69万吨标准煤(当量值)，单位GDP能耗相比2020年降低16%，单位GDP能耗控制目标值为0.342吨标准煤/万元。
	符合

	
	
	（4.2）水资源：到2025年，经开区指标应符合相应行政区域的管控要求，蓝山县用水总量目标为15144万m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降低18.06%、8.87%。
	经开区指标符合相应行政区域的管控要求，蓝山县用水总量目标为15144万m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降低18.06%、8.87%。
	符合

	
	
	（4.3）土地资源：优先保障主导产业发展用地，严禁向禁止类工业项目供地，严格控制限制类工业项目用地，重点支持发挥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产业。促进经开区土地高质量利用：在详细规划编制、用地预审与选址、用地报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全面推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引导指标和工业项目供地负面清单管理，园区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达到250万元/亩，工业用地地均税收达到15万元/亩。
	经开区优先保障主导产业发展用地，严禁向禁止类工业项目供地，严格控制限制类工业项目用地，重点支持发挥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产业。促进经开区土地高质量利用：在详细规划编制、用地预审与选址、用地报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全面推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引导指标和工业项目供地负面清单管理，园区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达到250万元/亩，工业用地地均税收达到15万元/亩。
	符合




[bookmark: _Toc30254]（三）水环境管理
园区配套集中污水处理设施1个，园区污水管网覆盖率为100％，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名称为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10000m³/d，实际处理3000m³/d，污水处理工艺为氧化沟生化、混凝沉淀深化处理工艺，在线监测达标率100%，园区雨水管网覆盖率100%。
园区内无涉一类污染物企业，园区内涉及工业废水外排企业数量4家，工业废水总排放量595m³/d，外排污水纳管企业数量4家，污水集中处理比例100%（按外排水量计）。园区2025年度水污染物总排放量：化学需氧量47.38t/a，氨氮1.903t/a。
排污口下游最近的地表水水质管控断面名称舜水蓝山保留区-蓝山县江口，水功能区划Ⅲ类，监测达标率100%，无超标因子。
[bookmark: _Toc28299][bookmark: _Toc10801][bookmark: _Toc25049][bookmark: _Toc3906][bookmark: _Toc29257][bookmark: _Toc13478]“双源”地下水监测建设情况及监测结果自评:目前，园区无“双源”地下水监测。
[bookmark: _Toc15846][bookmark: _Toc13433][bookmark: _Toc11430][bookmark: _Toc4261][bookmark: _Toc23876][bookmark: _Toc19147]园区内涉及黑臭水体数量0个，已完成整治0个，未开工的0个，修复中的0个。
[bookmark: _Toc24592]（四）大气环境管理
园区内涉及工业废气外排企业数量48个，大气质量监测达标率100%，无超标因子。
[bookmark: _Toc22148][bookmark: _Toc22418]园区2025年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二氧化硫2.278t/a，氮氧化物6.732t/a，VOCs4.5002t/a。
投资建设的一座园区环境空气小微站已竣工并于2021年8月10开始运行，根据现阶段监测数据反馈园区大气环境质量达标，未出现污染物超标情况。
[bookmark: _Toc16526]（五）土壤环境管理
[bookmark: _Toc12742][bookmark: _Toc30170]2025年蓝山经开区开展并完成了一次自行监测工作。监测结果表明：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土壤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bookmark: _Toc2265]（六）固体废物管理
[bookmark: _Toc11596][bookmark: _Toc1190][bookmark: _Toc14543][bookmark: _Toc667][bookmark: _Toc6117][bookmark: _Toc9168]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数量33个，产生877.66t/a，外委处置（外售）877.66t/a。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数量33个，产生量约86.85t/a，外委处置约86.85t/a。详见表2-4 园区企业固废、危废产生处置情况一览表。

表2-4 园区企业固废、危废产生处置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t/a）
	危险废物（t/a）

	
	产生量
	自行综合利用
	自行处置
	委托处理
（外售）
	产生量
	自行综合利用
	自行处置
	委托处理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永州蓝山县石油分公司
	1.09
	/
	/
	1.09
	0.24
	/
	/
	0.24

	湖南舜蓝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10.3
	/
	/
	610.3
	0
	/
	/
	0

	蓝山昇悦玩具有限公司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湖南奇秀科技有限公司
	7.05
	/
	/
	7.05
	0.5
	/
	/
	0.5

	湖南轩圣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4.056
	/
	/
	4.056
	0.72
	/
	/
	0.72

	永州泓盛建材有限公司
	31.85
	/
	/
	31.85
	0.2
	/
	/
	0.2

	蓝山县泰兴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永州市新炽佳服饰有限公司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
	/
	登记表，无数据统计

	永州必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30
	/
	/
	30
	0.764
	/
	/
	0.764

	永州星月投资科技有限公司
	2
	/
	/
	2
	1.2
	/
	/
	1.2

	湖南迈斯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5.03
	/
	/
	5.03
	0.05
	/
	/
	0.05

	永州加伟鞋材制品有限公司
	5.18
	/
	/
	5.18
	0.562
	/
	/
	0.562

	永州承阳针织有限公司
	9.95
	/
	/
	9.95
	0.0778
	/
	/
	0.0778

	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2.5675
	/
	/
	2.5675
	19.03
	/
	/
	19.03

	蓝山县嘉鸿彩印有限公司
	0.6
	/
	/
	0.6
	7.0
	/
	/
	7.0

	蓝山县永晖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19.2524
	/
	/
	19.2524
	0.555
	/
	/
	0.555

	永州嘉盈印刷有限公司
	21.8
	/
	/
	21.8
	0.25
	/
	/
	0.25

	湖南奥卡利科技有限公司
	4.6
	/
	/
	4.6
	2.7
	/
	/
	2.7

	永州励成玩具制造有限公司
	6.6
	/
	/
	6.6
	27.3
	/
	/
	27.3

	湖南建升木业有限公司
	16.47
	/
	/
	16.47
	0.5
	/
	/
	0.5

	蓝山县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5
	/
	/
	20.25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湖南钰昌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51.75
	/
	/
	51.75
	7.5647
	/
	/
	7.5647

	湖南永之利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11.9414
	/
	/
	11.9414
	8.1096
	/
	/
	8.1096

	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0.8
	/
	/
	0.8
	0.7
	/
	/
	0.7

	湖南省铭晟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11.706
	/
	/
	11.706
	7.111
	/
	/
	7.111

	永州市龙昌智能发展有限公司
	1.82
	/
	/
	1.82
	1.215
	/
	/
	1.215

	永州市荣丰鞋业有限公司
	1
	/
	/
	1
	0.5
	/
	/
	0.5

	湖南利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蓝山县蓝纺纺织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湖南蓝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湖南旭日星晨能源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永州鑫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湖南省泰之鸿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暂无数据统计
	/
	/
	暂无数据统计

	合计
	877.66
	/
	/
	877.66
	86.85
	/
	/
	86.85



[bookmark: _Toc26132]（七）投诉管理
本年度园区共管理各类(含各级督查、各级环保投诉等)投诉0件、已完成整改0件，完成率100%。环保督察交办问题0件。
（8） [bookmark: _Toc4539]园区信用评价
[bookmark: _Toc1468]表2-5 蓝山经济开发区环保信用评价自评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1.
	环境准入
	规划环评
	产业园区未按要求开展规划环评或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1
	0

	2.
	
	
	产业园区未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
	-1
	0

	3.
	
	
	化工园区认定后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达标导致复核不合格或被摘牌。
	-1
	0

	4.
	环境监管
	环保手续落实
情况
	产业园区内存在企事业单位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或未按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
	-1
	0

	5.
	
	水环境管理
	产业园区未按要求进行废水收集处理或未达标排放。
	-2
	0

	6.
	
	气环境管理
	产业园区内存在工业炉窑、锅炉或涉VOCs 重点行业企事业单位未按规定建设、运行有效收集处理设施并达标排放。
	-1
	0

	7.
	
	固废管理
	产业园区内存在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或连续2
年规范化管理评估不达标企事业单位。
	-1
	0

	8.
	
	土壤环境管理
	产业园区内存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隐患排查。
	-1
	0

	9.
	
	环境监测
	产业园区未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或自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2
	0

	10.
	
	监管能力
	产业园区未按要求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1
	0

	11.
	
	
	产业园区污染物排放超过总量控制要求或由于产业园区原因造成环境质量超标、环境质量恶化的情况。
	-1
	0

	12.
	
	
	产业园区建成较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并按要求将数据与省监管平台联网。
	+1
	0

	13.
	
	
	产业园区内存在被评为环保黑名单的企事业单位。
	-1
	0

	14.
	风险防控
	环境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产业园区未按要求制定或修编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环境应急设施和救援物资配备不符合规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不到位、未建设应急指挥平台。
	-2
	0

	15.
	
	环境风险
	产业园区发生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或生态破坏事件。
	-2
	0

	16.
	
	
	产业园区存在被中央或省级环保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或出现被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挂牌督办或被省级主管部门约谈、典型案例曝光、区域限批、移交问责等情况。
	-4
	0

	17.
	
	
	产业园区因发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央层面约谈、典型案例曝光、区域限批、移交问责等情况或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生态破坏事件。产业园区存在出台“土政策”或以其他方式干扰执法，妨碍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问题的行为，且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直接评为环保风险园区
	/

	18.
	绿色发展
	污染物减排
	产业园区单位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排名前 10%。
	+1
	0

	19.
	
	创新与示范
	产业园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领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推荐推广。
	+2
	0

	20.
	公众参与
	舆情与投诉
	产业园区因环境问题引发集中或长时间信访、投诉，引发负面舆情。
	-1
	0

	21.
	其他
	/
	产业园区未按要求完成省生态环境厅其他年度任务。
	-1
	0

	22.
	
	
	产业园区存在出台“土政策”或以其他方式干扰执法，
妨碍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问题的行为。
	-1
	0

	23.
	
	
	产业园区连续两年被评为环保诚信园区。
	+1
	0

	总分值
	9

	环保信用等级
	环保合格园区



[bookmark: _Toc21424]（九）园区第三方治理情况
[bookmark: _Toc21056]园区积极引进第三方治理，外聘环保专业力量配合园区日常生态环境监管工作。
1、2025年7月聘请了园区“环保管家”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蓝山经开区2025年度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项目合同”，服务期限从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7月1日。派技术人员1名，定期与园区干部一道进入企业，开展日常巡查。按照服务合同要求，本年度主要服务内容为十三大块，在日常工作中，第三方环境治理单位不仅完成了合同内约定工作，也积极完成了园区交办的其他各项让我，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见表2-6。
表2-6 蓝山经济开发区2025年度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技术服务项目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合同范围内工作完成情况

	
	服务项目
	合同要求
	完成情况

	1
	园区企业全方位环保咨询服务
	协助新入园企业环评审批全过程，包括：进窗预审、协助评审会、报批复核、协助拟批文；
	2025年园区新入园企业6家，环保管家按要求协助新入园企业开展环评审批；

	
	
	现场指导、协助企业完成环保档案收集整理和管理工作；
	完成现场指导、协助企业完成环保档案收集整理和管理工作，整理资料包括企业环评报告、验收报告、应急预案以及排污许可等

	
	
	指导企业竣工环保验收及备案，指导企业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及备案；
	指导企业竣工环保验收及备案，指导企业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及备案；

	
	
	指导新入园企业排污许可证申报事宜，协助园区加强证后管理。
	指导新入园企业排污许可证申报事宜，协助园区加强证后管理。

	2
	园区日常环保巡查
	环境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排查溯源；
	共完成53家企业环境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排查溯源；

	
	
	对于突发环境事故配合园区主管部门做应急处理；
	2025年度企业未发生突发环境事故，若发生环境事故将按园区应急预案及演练进行应急处理

	
	
	问题企业现场整改指导；
	现场对问题企业进行整改指导，并形成“现场检查记录表”

	
	
	环保问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
	对53家企业环保问题整改措施进行督促

	3
	“一企一策”报告更新
	对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编制“一企一策”报告
	2025年10-11月对园区所有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并编制“一企一档”报告

	4
	环境政策法规培训服务
	环保培训1次，培训主题：①固废污染防治法与企业如何规范化建设危废暂存间；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企业如何持证排污及自证守法；③“双碳”背景下企业发展机遇与挑战；④其他新出台政策相关及园区环境管理相关主题。
	2025年11月在园区开展环保培训，培训主题包括①固废污染防治法与企业如何规范化建设危废暂存间；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企业如何持证排污及自证守法；③其他新出台政策相关及园区环境管理等相关主题。

	5
	园区自评估报告编制
	形成园区自评估报告1份，形成最终的资料，含电子档、纸质档。
	正在编制园区自评估报告

	6
	环保信息年度报告
	形成园区环保信息年度报告1份，形成最终的资料，含电子档、纸质档。
	已编制园区环保信息年度报告

	7
	园区信用评价编制
	形成园区信用评价报告1份，形成最终的资料，含电子档、纸质档
	未到工作时间节点，届时将按相关要求及规范编制园区信用评价报告

	8
	污染防治攻坚战
	年底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资料汇编
	2025年永州市省级以上产业园区自查问题排查整治

	9
	五好园区
	年度五好园区考核环保资料汇编
	年度五好园区考核环保资料汇编

	10
	人员驻点安置工作费
	根据甲方需求远程指导，必要时随叫随到
	根据甲方需求远程指导，必要时随叫随到

	11
	年度环境检测
	进行年度园区环境质量监测，一年2次，上半年1次、下半年1次
	已完成上半年、下半年园区环境质量监测

	12
	2025年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编制应急演练方案，制作横幅，安排工程师配合园区开展2025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2025年11月编制应急演练方案，安排工程师配合园区开展2025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13
	其他考核内容
	各级环保部门及全县环保考核相关内容
	蓝山经开区“十四五”重点流域保护治理工作总结


2、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为蓝山县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方大道以北，东外环路以西，占地28.21亩，总投资5764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办公楼、配电室、机修仓库、污泥脱水、二沉池（2座）、氧化沟（2座）、水解池及事故水池、絮凝沉淀池（2座）、滤布滤池（2座）、消毒池、污泥回流泵房、预处理、进水口、出水口在线监测设备系统、门卫及配套水、电和设备及其安装工程，设计处理规模1万m³/d，实际处理规模约3000m³/d，污水处理工艺为氧化沟生化、混凝沉淀深化处理工艺，污水排放达到一级A标准，安装了进水在线监控（监测COD、氨氮）和出水在线监控（监测PH、COD、氨氮、总磷、总氮、流量），在线监测达标率100%。
三、园区环保工作成效、主要措施做法
1、紧抓污水管网建设，推进园区雨污分流。蓝山县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北外环至东外环段）共敷设安装DN1000污水管约6712米，构筑检查井108座，其中超深井28座（7米以上）。项目于2025年10月15日竣工，2025年12月通过验收。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善了区域居民生活及企业生产条件，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优化生态环境。
2、落实危废“规范贮存”，实现绿色发展。园区在标准厂房二期北侧共建设8座标准化撬装式危险废物暂存间，配备了活性炭吸附装置、应急事故池，强化了企业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化设计确保危废存储的安全性，防止泄漏和污染，同时易于维护和升级，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减少了危废泄漏的风险，保护了生态环境，帮助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3、落实环保排查检查机制，成立联合专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2025年蓝山经开区联合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开展了多次环保专项行动。共检查了53家企业，检查发现未办理或正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企业4家，包括永州鑫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泰之鸿模型制造有限公司、湖南飞腾家居有限公司、湖南奥迪拉科技有限公司。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33家，其中未设置危废暂存间或设置不规范的7家。涉水企业4家，污水处理设施不齐全或运行不正常的企业1家。涉VOCs企业21家，废气处理设施不齐全或运行不正常的企业8家。
4、持续抓好宣传教育引导。2025年11月，邀请县应急管理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到园区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及环保知识讲座，与企业面对面讨论交流，强化园区企业从业人员对环保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召集园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和环保责任人）到会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聆听理论授课、案例分析，会后参观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切实增强企业应急防范能力。
5、落实第三方治理及环保监管平台工作。与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续签环保管家合同，目前已经开展园区2025年上半年度、下半年度环境监测工作、完善园区环保“一企一档”、协助新入驻企业办理排污许可证等环保手续、落实省市县环保部门要求填报的各类数据报表；与湖南永蓝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环境管理信息监管信息平台运营及维护合同，完善2025年环境监测数据传输，及时更新了平台网页各类问题。
[bookmark: _Toc4021]四、园区生态环境管理存在主要问题和难题
[bookmark: _Toc29938][bookmark: _Toc12431][bookmark: _Toc9753][bookmark: _Toc4403]1、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监管职能不强，经开区无审批、监管及执法权限，市、县相关部门也未授权园区行使审批及监管执法的权力，经开区解决相关环境问题较疲软。
[bookmark: _Toc16995][bookmark: _Toc2912][bookmark: _Toc24004][bookmark: _Toc25796]2、少部分企业对环境保护意识不够深刻，管理不规范，缺乏专业的环保技术人员指导。
[bookmark: _Toc22682]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bookmark: _Toc13323]1、对园区现有生态环境管理主要问题和难题进行整改
表5-1 园区生态环境管理存在主要问题和难题整改计划
	[bookmark: _Toc4491][bookmark: _Toc24751]主要问题和难题
	[bookmark: _Toc1451][bookmark: _Toc13057]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896][bookmark: _Toc17520]实施时限
	[bookmark: _Toc930][bookmark: _Toc31571]预期效果

	[bookmark: _Toc22741][bookmark: _Toc11456]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监管职能不强，经开区无审批、监管及执法权限，市、县相关部门也未授权园区行使审批及监管执法的权力，经开区解决相关环境问题较疲软。
	[bookmark: _Toc31160][bookmark: _Toc26252]加强同生态环境部门工作联系，邀请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排查，对园区生态环境问题及时排查，及时整改。
	[bookmark: _Toc1159][bookmark: _Toc11041]长期
	[bookmark: _Toc28389][bookmark: _Toc13034]确保园区在生态环境问题处理中的执法力度。

	[bookmark: _Toc431][bookmark: _Toc26919]少部分企业对环境保护意识不够深刻，管理不规范，缺乏专业的环保技术人员指导。
	1、督促企业完成/完善环保手续，如验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排污许可手续等。2、上门核查企业污染治理情况，指导企业如何完善环境管理工作。3、排查出的企业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提出解决方案、时限要求。
	[bookmark: _Toc16709][bookmark: _Toc19514]2025年已实施第三方治理“环保管家”项目采购，目前已入场。
	[bookmark: _Toc8317][bookmark: _Toc3696]企业生产环境守法合规成为常态。


[bookmark: _Toc9768]2、下一步工作计划
（1）严格招商选商、完善产业链条。经开区将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补链项目招商力度，开展创新绿色示范工作，注重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绿色高科技龙头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污染减排。经开区在下一步引进项目中将按照《中国经开区审核公告目录》、《湖南省产业园区主导产业指导目录》等重点引进主导产业。
（2）督促园区内部分未取得环评批复、未进行环保验收、未申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尽快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落实园区规划要求。
（3）持续开展环境保护监测。根据《跟踪环境影响报告书》结合园区实际情况开展好园区水、土、气、声等环境质量监测，并按要求将监测结果进行公示。
（4）开展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
